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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縣政府
廉能事蹟表
揚 建立優
良廉政楷模
 

      宜蘭縣政府於108年12月24日上午第827
次縣務會議中由林姿妙縣長親自頒獎表揚108
年宜蘭縣政府廉能事蹟人員。本次獲獎人員
分別為建設處科長楊政祥、警察局大溪派出
所所長林慶昌、澳花派出所所長胡傳明、消
防局大同分隊小隊長張震祥、財政稅務局股
長吳昱緯，以及財政稅務局約僱人員李惠鈴
等6人，分別獲頒獎狀乙幀，獎金二千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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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縣政府
廉能事蹟表
揚 建立優
良廉政楷模
 

     縣府每年辦理優良廉能事蹟人員選拔，依
據「宜蘭縣政府廉能事蹟實施要點」，由各
機關、單位推薦具有特殊廉能事蹟足為公務
人員表率的同仁參與選拔，108年共推薦12
位優秀公務員進行角逐，經提報縣府廉政會
報審議通過後，最後評選出6位年度廉能楷模
，並藉由公開表揚之頒獎儀式，建立標竿學
習典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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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縣政府
廉能事蹟表
揚 建立優
良廉政楷模
 

     本次受表揚人員事蹟分別是拒收餽贈、執
行業務改善措施節省公帑，推動機關興利、
不分國籍主動為民服務、協助民眾解決困難
等作為，均符合縣府廉能事蹟實施要點規定
，有助推動行政透明與效能，足為公務員表
率，縣政府希望透過本次表揚活動，鼓勵公
務員不分層級，以廉潔楷模人員為學習對象
，拒絕收受不當利益、勇於任事為民興利，
持續推動廉能工作，共同型塑宜蘭優質公務
文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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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宜蘭縣政府廉能事蹟表揚   
              建立優良廉政楷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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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倫理
規範─演
講撰稿規
範

資料來源─法務部
廉政署

小鄭為某機關建管單位科長，受邀前往當地
建築師公會演講2小時，收受鐘點費5萬元。
小鄭轄管業務與建築師公會有業務往來，屬
「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」者，受邀至與其職
務有利害關係者演講，為避免遭質疑藉勢獲
得利益，小鄭所取得報酬應依據本規範內容
，除每小時鐘點費不得超過5,000元，領取
稿費每千字不得超過2,000元外，同時需要
簽報長官並知會政風機構，始得前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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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：參考法規 

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14點
   1.公務員出席演講、座談、研習及評審（選）等活動 
      ，支領鐘點費每小時不得超過新臺幣五千元。
   2.公務員參加前項活動，另有支領稿費者，每千字不
      得超過新臺幣二千元。
   3.公務員參加第一項活動，如屬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
      者籌辦或邀請，應先簽報其長官核准及知會政風機
      構登錄後始得前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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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：廉政小叮嚀 

本點規定係提供公務員行為之準則，避免公務
員因受領高額演講費、稿費引發外界質疑，同
時也防杜與其有職務利害關係者，透過高額之
演講費、稿費，假演講費、稿費之名，行賄賂
之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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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席演講、座談、研習、評審（選）等活動

處理程序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 §14

出席演講、座談、
研習、評審（選）
等活動 §14

參與公部門

參與私部門 §14

依「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
支給規定」、「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
稿費支給要點」辦理

支領鐘點費每小時不得逾新
臺幣5,000元 §14Ⅰ

另有支領稿費者每千字不得
超過新臺幣2,000元 §14Ⅱ‧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籌辦或邀請，應先簽

  報其長官核准及知會政風機構登錄後始得
  前往 § 14Ⅲ
‧與其職務無利害關係者籌辦或邀請，原則無
  需簽報及知會



12

109年1月份廉政簡訊

郵輪旅遊
新規範！

發布日期：
108-12-16

資料來源：
行政院消費者保
護處(文內簡稱行
政院消保處)

     有鑑於近年來郵輪旅遊市場快速成長，而
天候或意外事件致須變更航程衍生消費糾紛事
件，亦時有所聞，郵輪旅遊契約關係又非「國
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所
得涵蓋，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第64次會議業
已審議通過，並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規定
，完成交通部提報之「郵輪國外旅遊定型化契
約範本暨其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(草案)案
之核定程序，待交通部公告實施後，期能提供
郵輪旅遊契約雙方新準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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郵輪旅遊
新規範！

      從消費申訴系統中查詢，發現關於郵輪旅
遊申訴案件，有旅客對於「嬰幼兒旅客之參
團資格規定」、「旅程中之簽證規定」、「
於郵輪上發生意外受傷時之處理機制與其費
用分擔」或「領隊之派遣」等相關資訊，主
張有未明之處，本規範對於上開糾紛之處理
，明文規定旅行業者對於「廣告、宣傳文件
、行程表或說明會之說明內容，均視為契約
之一部分」、「應指派領隊」、「旅遊開始
後，因旅行業之故，致旅客因簽證或其他問
題無法完成旅程，旅行業應負責」等之前開
資訊與事項，旅行業應如實提供與履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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郵輪旅遊
新規範！ 此外，就其郵輪旅遊特性，並定有下列規定：

一、明定審閱期間不得少於3日。(應記載事項
        第2點) 
二、明定「郵輪旅遊」係指海上郵輪及河輪，
        且係由旅行業安排下列行程之一到中華民
        國疆域以外之其他國家或地區旅遊：(一)
        單純郵輪國外旅遊行程。(二)單純行程+
        郵輪停靠時岸上旅遊行程。(三)單純行程
        +行程前後安排陸上旅遊行程。(四)單純
        行程+停靠時岸上旅遊行程+行程前後安
        排陸上旅遊行程。(應記載事項第3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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郵輪旅遊
新規範！ 三、明定旅行業宜告知旅客購買郵輪旅遊行程

        取消、延誤等相關保險，以因應郵輪旅遊
        行程實際航行時之不確定性風險分擔。
        (應記載事項第8點)
四、明定因係旅客/旅行業之事由致解約之賠
        償規定與基準：至其賠償基準，郵輪旅遊
        部分之計算，按郵輪公司解約退款規定賠
        償，郵輪旅遊行程以外部分，則按通知到
        達日距旅遊開始日之間距為賠償之計算。
        (應記載事項第13點、第14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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郵輪旅遊
新規範！     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，本規範係於郵輪團體

旅遊中，對於契約雙方消費者與旅行業間建構
一套新準則。行政院消保處並強調，由於郵輪
旅遊具有「郵輪本身就是旅遊地點」、「船長
指揮權之尊重」與「郵輪公司之訂位、艙房及
旅客身分之變更、或解約之退費等條件，有異
於一般團體旅遊」之特殊性，提醒消費者在決
定參加郵輪旅遊前，務必要先請旅行業提供完
整資訊，在了解相關訊息後，再決定是否參團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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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項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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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宜蘭縣政府政風處暨所屬政風機構廉政反賄選宣導影片 ，運用數位
平臺管道，擴大傳播成果效益，鼓勵民眾勇於檢舉賄選，避免暴力及
金錢介入選舉，損害公民投票權益，建構宜蘭縣民乾淨選舉環境。

1.  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X5MIpIjIYCY
「杜絕賄選-全民動起來」
2.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lq1zpD_yUpk
「蘭陽戲說反賄選」
3.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l6lGf42pmk8&t=3s
「 i台灣　反賄選」

各項宣導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X5MIpIjIYCY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lq1zpD_yUpk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l6lGf42pmk8&t=3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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